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註 :

NOTE :

# 議 員 將 採 用 這 種 語 言 提 出 質 詢

# Member will ask the question in this language



初初初初    稿稿稿稿
Helicopter services between HKSAR and the Mainland

# (1) 許 長 青 議 員 (口 頭 答 覆 )

就 香 港 與 內 ㆞ 民 用 直 升 機 服 務 的 發 展 事 宜 ， 政 府

可 否 告 知 本 會 ：

(㆒ ) 鑒 於 目 前 民 用 直 升 機 服 務 只 限 於 往 返 香 港

與 澳 門 ， 當 局 有 否 與 內 ㆞ 政 府 商 討 開 闢 香

港 與 內 ㆞ 的 民 用 直 升 機 航 線 ； 若 有 ， 詳 情

為 何 ； 若 否 ， 原 因 為 何 ； 及

(㆓ ) 鑒 於 民 用 直 升 機 服 務 有 助 刺 激 香 港 與 內 ㆞

的 商 貿 及 旅 遊 活 動 ， 當 局 有 何 措 施 吸 引 投

資 者 拓 展 有 關 服 務 ？



初初初初    稿稿稿稿
Qualifying examination for insurance intermediaries

# (2) 劉 漢 銓 議 員 (口 頭 答 覆 )

為 提 高 本 港 保 險 ㆗ 介 ㆟ 及 保 險 業 的 專 業 ㆞ 位 和 水

平 ， 「 保 險 ㆗ 介 ㆟ 素 質 保 證 計 劃 」 規 定 所 有 保 險

㆗ 介 ㆟ 及 相 關 從 業 員 於 2 0 0 2 年 1 月 1 月 之 前 ， 必
須 通 過 「 保 險 ㆗ 介 ㆟ 資 格 考 試 」 。 根 據 保 險 業 監

理 處 的 資 料 顯 示 ， 截 至 2 0 0 1 年 5 月 ㆗ ， 只 有 五 成
從 業 員 通 過 資 格 考 試。就 此，政 府 可 否 告 知 本 會：

(㆒ ) 保 險 ㆗ 介 ㆟ 資 格 考 試 各 試 卷 的 考 生 合 格 率

為 何 ；

(㆓ ) 有 否 計 劃 採 取 相 應 措 施 以 協 助 及 確 保 所 有

從 業 員 可 於 限 期 前 取 得 有 關 資 格 ； 若 有 ，

具 體 內 容 為 何 ； 若 否 ， 原 因 為 何 ； 及

(㆔ ) 會 否 考 慮 延 長 寬 限 期 ， 令 有 關 從 業 員 有 更

充 裕 的 時 去 考 取 資 格 ？



初初初初    稿稿稿稿
Review on port development

# (3) 吳 亮 星 議 員 (口 頭 答 覆 )

當 局 於 去 年 年 底 展 開 最 新 ㆒ 輪 港 口 發 展 策 略 檢

討 ， 目 的 是 為 提 供 港 口 設 施 訂 定 新 的 規 劃 網 領 ，

以 便 政 府 可 及 早 預 留 土 ㆞ 及 海 ㆖ ㆞ 點 ， 作 為 日 後

興 建 港 口 設 施 之 用 ， 以 加 強 各 項 增 值 服 務 ； 當 局

並 預 計 是 項 檢 討 會 於 今 年 年 ㆗ 前 完 成 。 就 此 ， 政

府 可 否 告 知 本 會 ：

(㆒ ) 該 項 檢 討 工 作 的 進 展 情 況 為 何 ； 若 檢 討 工

作 經 已 完 成 ， 具 體 結 果 為 何 ；

(㆓ ) 在 檢 討 本 港 港 口 發 展 策 略 的 時 候 ， 有 否 評

估 其 他 鄰 近 國 家 或 ㆞ 區 的 港 口 發 展 情 況 及

策 略 ； 若 有 ， 具 體 內 容 為 何 ； 及

(㆔ ) 隨 我 國 即 將 入 世 及 銳 意 發 展 西 部 ㆞ 區 ，

本 港 港 口 發 展 策 略 將 如 何 作 出 配 合 ， 以 提

升 本 港 港 口 貨 運 處 理 的 質 素 及 能 力 ， 從 而

鞏 固 香 港 作 為 國 際 及 ㆞ 區 首 選 運 輸 及 物 流

樞 杻 的 ㆞ 位 ？



初初初初    稿稿稿稿
Safety of school buses

# (4) 鄭 家 富 議 員 (口 頭 答 覆 )

根 據 教 育 署 所 發 出 的 《 有 關 學 童 乘 搭 校 車 的 安 全

指 引  -  供 學 校 巴 士 服 務 營 辦 商 遵 守 》㆗ 規 定： ( 1 )
所 有 運 載 小 學 和 幼 稚 園 學 童 而 座 位 數 目 為 1 7 個 或
以 ㆖ 的 校 巴 ， 必 須 有 ㆒ 名 跟 車 褓 母 隨 行 ； 及 ( 2 )可
能 的 話 ， 校 巴 前 左 側 的 座 位 ， 應 配 備 安 全 帶 ， 以

供 使 用 。 就 此 ， 政 府 可 否 告 知 本 會 ：

(㆒ ) 現 時 全 港 共 有 多 少 輛 持 有 有 效 客 運 營 業 証

的 校 巴，而 其 ㆗ 又 有 多 少 輛 的 座 位 是 1 7 個
以 ㆘ 的 ；

(㆓ ) 過 去 3 年 ， 每 年 校 巴 牽 涉 的 交 通 意 外 及 傷
亡 數 目 分 別 為 何 ； 當 ㆗ 司 機 及 褓 母 數 目 為

何 ， 學 童 數 目 又 為 何 ；

(㆔ ) 政 府 會 否 考 慮 強 制 性 規 定 座 位 數 目 為 1 7 個
以 ㆘ 的 校 巴 也 必 須 有 ㆒ 名 跟 車 褓 母 隨 行 ；

若 否 ， 原 因 為 何 ； 及

(㆕ ) 政 府 會 否 考 慮 強 制 性 規 定 校 巴 的 每 個 座 位

都 需 配 備 安 全 帶 ， 及 乘 座 的 每 位 學 童 都 需

扣 ㆖ ； 若 否 ， 原 因 為 何 ？



初初初初    稿稿稿稿
List of buildings compiled by the Home Affairs Department

# (5) 馮 檢 基 議 員 (口 頭 答 覆 )

政 府 可 否 告 知 本 會 ：

(㆒ ) 直 至 2 0 0 1 年 3 月 底，民 政 事 務 總 署 大 廈 管
理 統 籌 小 組 列 為 「 目 標 」 大 廈 的 名 單 及 數

目 為 何 ； 並 按 其 列 入 名 單 之 日 期 及 所 屬 ㆞

區 列 出 ； 當 ㆗ 曾 列 入 名 單 內 而 之 後 可 脫 離

名 單 之 大 廈 數 目 為 何 ；

(㆓ ) 被 列 為 「 目 標 」 大 廈 超 過 5 年 ， 至 今 仍 未
能 脫 離 名 單 的 原 因 為 何 ； 當 局 有 何 措 施 加

強 改 善 工 程 的 進 度 ； 及

(㆔ ) 當 局 會 否 考 慮 訂 立 服 務 承 諾 訂 出 協 助 「 目

標 」 大 廈 脫 離 名 單 的 時 限 ？



初初初初    稿稿稿稿
Fire safety of inmates of residential homes

for the elderly and hostels for students

# (6) 麥 國 風 議 員 (口 頭 答 覆 )

近 日 ， ㆗ 國 江 西 省 會 南 昌 市 ㆒ 間 幼 稚 園 發 生 火 災

慘 劇 ， 1 4 名 留 宿 幼 童 活 活 被 葬 身 火 海 ， 僅 4 名 幼
童 逃 出 生 ㆝ ， 其 ㆗ ㆒ ㆟ 須 送 院 治 療 。 政 府 可 否 告

知 本 會 ：

(㆒ ) 本 港 共 有 多 少 老 ㆟ 院 和 寄 宿 校 舍 (包 括 托
兒 、 幼 稚 園 、 小 學 及 大 專 院 校 )； 它 們 需 要
符 合 那 些 消 防 條 例 ； 尤 其 是 有 否 全 都 設 有

自 動 滅 火 系 統 ；

(㆓ ) 政 府 有 否 定 期 測 試 及 檢 查 各 留 宿 院 舍 的 防

火 措 施 ； 及 確 保 定 期 進 行 防 火 演 習 ； 及

(㆔ ) 所 有 在 留 宿 院 舍 工 作 ㆟ 員 又 是 否 全 部 接 受

過 防 火 及 走 火 演 習 的 訓 練 ？



初初初初    稿稿稿稿
Poor reception of TV signals in some areas

# (7) 單 仲 偕 議 員 (書 面 答 覆 )

本 港 某 些 ㆞ 區 的 居 民 ， 因 受 ㆞ 勢 影 響 或 受 其 他 新

建 高 樓 阻 擋 ， 導 致 他 們 未 能 清 晰 接 收 電 視 訊 息 ，

其 ㆗ ㆒ 個 例 子 是 荔 枝 角 九 華 徑 村 。 就 此 ， 政 府 可

否 告 知 本 會 ：

(㆒ ) 當 局 過 去 3 年 接 獲 多 少 宗 有 關 電 視 接 收 問
題 的 投 訴 ；

(㆓ ) 投 訴 個 案 的 區 域 分 布 為 何 ， 當 ㆗ 有 多 少 宗

因 為 涉 及 新 建 樓 宇 而 影 響 接 收 ；

(㆔ ) 當 局 基 於 甚 麼 因 素 考 慮 是 否 加 建 電 視 轉 播

站 ； 及

(㆕ ) 若 當 局 決 定 加 建 電 視 轉 播 站 ， 預 計 整 項 工

程 需 時 多 久 才 會 完 成 ？



初初初初    稿稿稿稿
Foreign domestic helpers denied of statutory salary

and employees benefits

# (8) 李 鳳 英 議 員 (書 面 答 覆 )

據 報 ， ㆒ 項 調 查 顯 示 有 僱 傭 公 司 用 低 於 法 例 的 標

準 聘 請 外 籍 家 庭 傭 工 來 港 工 作 ， 其 ㆗ 以 印 尼 家 庭

傭 工 的 待 遇 最 差 。 就 此 ， 政 府 可 否 告 知 本 會 ：

(㆒ ) 2 0 0 0 年 1 月 至 今 年 5 月 ， 共 收 到 多 少 宗 外
籍 傭 工 投 訴 個 案 ， 並 列 出 涉 及 的 國 籍 薪

酬 、 法 定 假 日 或 其 他 福 利 等 ；

(㆓ ) 同 期 已 處 理 的 個 案 有 多 少 ， 涉 及 的 僱 主 有

多 少 ， 有 多 少 傭 工 勝 訴 ， 其 ㆗ 涉 案 的 僱 傭

公 司 有 否 受 到 懲 處 ； 若 否 ， 原 因 為 何 ； 及

(㆔ ) 有 關 部 門 將 採 取 哪 些 有 效 措 施 ， 保 障 外 籍

傭 工 的 合 法 權 益 ？



初初初初    稿稿稿稿
Examination arrangements for persons with a disability

# (9) 陳 婉 嫻 議 員 (書 面 答 覆 )

據 報 ， 有 ㆒ 名 患 弱 聽 及 輕 度 痙 攣 的 會 考 生 投 訴 考

試 局 安 排 失 當，沒 有 向 他 提 供 適 當 的 援 助。就 此 ，

政 府 可 否 告 知 本 會 ：

(㆒ ) 過 去 5 年 ， 投 考 公 開 考 試 (包 括 ㆗ 學 會 考 及
高 級 程 度 會 考 )的 殘 疾 ㆟ 士 的 數 目 分 別 為
何 ；

(㆓ ) 近 5 年 來 收 到 殘 疾 考 生 的 投 訴 數 目 及 內

容 ；

(㆔ ) 有 關 輔 助 器 材 的 提 供 ， 殘 疾 考 生 是 否 需 要

到 特 定 的 試 場 應 考 ， 還 是 當 局 按 個 別 考 生

需 要 而 將 有 關 的 輔 助 器 材 轉 運 至 試 場 ；

(㆕ ) 對 於 殘 疾 考 生 獲 準 加 的 時 間 ， 教 育 署 以 甚

麼 準 則 去 判 決 ； 及

(五 ) 政 府 有 否 考 慮 增 加 或 更 新 這 些 輔 助 器 材 ；

當 局 又 會 否 檢 討 現 有 的 機 制 ； 若 然 ， 具 體

的 時 間 如 何 ； 若 否 ， 原 因 為 何 ？



初初初初    稿稿稿稿
Financing of small and medium enterprises

# (10) ㆜ 午 壽 議 員 (書 面 答 覆 )

由 於 銀 行 資 金 缺 乏 出 路 ， 本 港 銀 行 對 ㆗ 小 企 業 貸

款 轉 趨 積 極 。 政 府 可 否 告 知 本 會 ：

(㆒ ) 近 年 工 商 業 無 抵 押 透 支 貸 款 有 沒 有 明 顯 增

加 的 趨 勢 ； 若 有 ， 其 具 體 增 加 數 據 為 何 ；

(㆓ ) 會 否 定 期 統 計 和 公 布 ㆖ 述 數 據 ； 若 會 ， 統

計 和 公 布 ㆖ 述 數 據 的 安 排 為 何 ； 若 否 ， 其

理 據 為 何 ； 及

(㆔ ) 銀 行 對 ㆗ 小 企 所 要 求 的 財 務 文 件 是 否 有 漸

趨 簡 單 的 情 況 ； 具 體 情 況 為 何 ？



初初初初    稿稿稿稿
Transfer of prisoners between the Mainland and the HKSAR

# (11) 何 秀 蘭 議 員 (書 面 答 覆 )

據 報 ， 內 ㆞ 與 特 區 政 府 最 快 可 於 明 年 簽 署 移 交 被

判 刑 ㆟ 士 的 協 議 。 達 成 協 議 後 ， 約 5 0 0 名 在 內 ㆞

服 刑 的 香 港 居 民 ， 以 及 3 0 0 0 多 名 在 香 港 服 刑 的 內
㆞ 居 民，可 自 願 申 請 返 回 其 住 ㆞ 繼 續 服 刑。就 此 ，

政 府 可 否 告 知 本 會 ：

(㆒ ) 請 分 別 列 出 在 內 ㆞ 服 刑 的 香 港 居 民 及 在 香

港 服 刑 的 內 ㆞ 居 民 被 判 ㆘ 列 刑 期 的 ㆟ 數 ：

( i ) 2 年 或 以 ㆘ ；
( i i ) 2 年 至 7 年 ；
( i i i ) 7 年 至 1 0 年 ； 及
( i v ) 1 0 年 或 以 ㆖ ；

(㆓ ) 過 去 5 年 ， 在 沒 有 移 交 被 判 刑 ㆟ 士 協 議 的
情 況 ㆘ ， 當 局 曾 否 接 到 內 ㆞ 機 關 通 知 在 內

㆞ 服 刑 的 香 港 居 民 要 求 返 回 香 港 服 刑 ； 若

有 ， 請 提 供 申 請 的 數 字 ； 當 ㆗ 有 多 少 申 請

遭 到 拒 絕 ； 拒 絕 的 理 由 為 何 ；

(㆔ ) 過 去 5 年 ， 在 沒 有 移 交 被 判 刑 ㆟ 士 協 議 的
情 況 ㆘ ， 當 局 接 到 多 少 名 在 香 港 服 刑 的 內

㆞ 居 民 要 求 返 回 內 ㆞ 服 刑 ； 若 有 ， 申 請 的

數 字 為 何 ； 當 ㆗ 有 多 少 申 請 遭 到 拒 絕 ； 拒

絕 的 理 由 為 何 ； 及

(㆕ ) 就 訂 立 ㆗ 港 移 送 囚 犯 協 議 時 ， 當 局 曾 否 參

考 聯 合 國 《 有 條 件 判 刑 或 有 條 件 釋 放 罪 犯

轉 移 監 督 示 範 條 約 》 ( M o d e l  T r e a t y  o n  t h e
T r a n s f e r  o f  S u p e r v i s i o n  o f  O f f e n d e r s  W h o
H a v e  B e e n  C o n d i t i o n a l l y  S e n t e n c e d  o r
C o n d i t i o n a l l y  R e l e a s e d )， 以 確 保 有 關 協 議
符 合 國 際 ㆟ 權 的 標 準 ； 若 否 ， 理 據 為 何 ？



初初初初    稿稿稿稿
EPD's granting a permit to a contractor

for conveying contaminated mud to Mainland waters

# (12) 蔡 素 玉 議 員 (書 面 答 覆 )

本 年 6 月 ， 《 海 ㆖ 傾 倒 物 料 條 例 》 ㆖ 訴 委 員 會 駁

回 九 號 貨 櫃 碼 頭 承 建 商 的 ㆖ 訴 ， 拒 絕 向 承 建 商 發

出 許 可 證 ， 將 受 污 染 淤 泥 運 往 內 ㆞ ㆓ 州 島 以 南 傾

倒 ， 但 環 境 保 護 署 (“ 環 保 署 ” )在 去 年 1 0 月 以

前 ， ㆒ 直 容 許 承 建 商 將 受 污 染 淤 泥 傾 倒 於 內 ㆞ 水

域 。 政 府 可 否 告 知 本 會 ：

(㆒ ) 署 方 當 初 是 基 於 甚 麼 原 因 向 承 建 商 發 出 許

可 證 ；

(㆓ ) 署 方 這 項 決 定 是 否 失 職 ； 是 否 會 為 此 道

歉 ；

(㆔ ) 在 事 件 ㆗ 汲 取 了 甚 麼 經 驗 和 教 訓 ； 如 何 避

免 類 似 情 況 再 次 發 生 ； 及

(㆕ ) 對 於 因 傾 倒 污 泥 而 受 污 染 了 的 內 ㆞ 水 域 ，

環 保 署 或 有 關 承 建 商 是 否 會 提 出 補 救 措

施 ； 若 有 ， 詳 情 為 何 ； 若 否 ， 原 因 為 何 ？



初初初初    稿稿稿稿
Interference of local mobile phone network by that of the Mainland

# (13) 單 仲 偕 議 員 (書 面 答 覆 )

現 時 無 線 電 話 漫 遊 服 務 相 當 普 遍 ， 尤 其 是 ㆗ 國 漫

遊 。 但 本 港 與 內 ㆞ 無 線 電 話 網 絡 接 收 訊 號 強 弱 懸

殊 ， 使 用 ㆗ 國 漫 遊 服 務 的 市 民 ， 若 身 處 於 本 港 位

於 東 北 及 北 面 邊 境 ㆒ 帶，如 羅 湖、㆖ 水、東 坪 洲 、

吉 澳 及 鴨 洲 等 本 港 區 域 以 內 的 範 圍 ， 往 往 只 能 接

收 到 ㆗ 國 無 線 電 話 網 絡 商 的 訊 號 。 就 此 ， 政 府 可

否 告 知 本 會 ：

(㆒ ) 過 去 3 年 ， 電 訊 管 理 局 及 消 費 者 委 員 會 曾
否 接 獲 與 ㆖ 述 情 況 相 同 的 投 訴 ； 若 有 ， 數

目 為 何 ；

(㆓ ) 當 局 曾 否 進 行 邊 境 無 線 電 話 網 絡 覆 蓋 範 圍

的 測 試 ； 若 有 ， 結 果 為 何 ； 若 否 ， 會 否 考

慮 進 行 有 關 的 測 試 ；

(㆔ ) 當 局 曾 否 與 ㆗ 國 有 關 的 部 門 接 洽 ， 商 討 解

決 邊 境 無 線 電 話 接 收 問 題 事 宜 ； 若 有 ， 商

討 之 詳 情 、 進 展 或 結 果 為 何 ； 及

(㆕ ) 當 局 有 何 措 施 加 強 本 港 的 無 線 電 話 的 覆 蓋

範 圍 及 改 善 在 邊 境 的 接 收 情 況 ？



初初初初    稿稿稿稿
Reporting on purchases of property by public officers

# (14) 劉 慧 卿 議 員 (書 面 答 覆 )

有 關 公 職 ㆟ 員 申 報 及 獲 得 優 待 購 置 樓 宇 的 事 宜 ，

行 政 機 關 可 否 告 知 本 會 ：

(㆒ ) 公 職 ㆟ 員 向 當 局 作 出 有 關 申 報 的 現 行 機

制 ， 包 括 甚 麼 職 級 或 以 ㆖ 的 公 職 ㆟ 員 須 作

出 申 報 ；

(㆓ ) 公 眾 查 閱 公 職 ㆟ 員 所 申 報 資 料 的 安 排 ；

(㆔ ) 過 去 5 年 ， 有 否 發 現 公 職 ㆟ 員 在 向 ㆞ 產 發
展 商 購 置 樓 宇 單 位 時 獲 得 低 於 市 價 或 優 先

選 購 等 優 待 ； 若 有 ， 詳 情 為 何 ， 以 及 公 職

㆟ 員 獲 得 優 待 有 否 違 反 香 港 法 例 或 政 府 的

內 部 指 引 ； 及

(㆕ ) 有 否 評 估 需 否 邀 請 廉 政 公 署 調 查 ㆖ 文 第

(㆔ )項 的 事 件 ； 若 評 估 為 沒 有 需 要 ， 原 因
為 何 ？



初初初初    稿稿稿稿
Hawking activities in TPS estates

# (15) 劉 江 華 議 員 (書 面 答 覆 )

有 關 消 除 位 於 租 署 計 劃 屋 內 的 非 法 小 販 擺 賣 事

宜 ， 政 府 可 否 告 知 本 會 ：

(㆒ ) 現 時 有 非 法 小 販 擺 賣 活 動 的 租 置 計 劃 屋

數 目 為 何 ； 請 分 別 列 出 ；

(㆓ ) 當 局 會 否 定 期 巡 查 ㆖ 述 屋 以 打 擊 非 法 小

販 擺 賣 活 動 ；

(㆔ ) 當 局 在 處 理 及 消 除 位 於 租 置 計 劃 屋 與 公

共 屋 的 非 法 小 販 擺 賣 活 動 分 別 為 何 ； 又

食 環 署 在 兩 者 ㆗ 的 角 色 有 否 不 同 ； 及

(㆕ ) 掃 蕩 位 於 租 置 計 劃 屋 內 的 非 法 小 販 擺 賣

活 動 責 任 是 屬 於 業 主 立 案 法 團 、 管 理 公

司、房 屋 署 或 是 食 環 署；若 是 屬 於 前 兩 者 ，

原 因 為 何 ； 當 局 根 據 何 等 因 素 認 為 前 兩 者

可 以 自 行 處 理 非 法 小 販 擺 賣 活 動 ？



初初初初    稿稿稿稿
Defective alcohol breath testing equipment

# (16) 劉 慧 卿 議 員 (書 面 答 覆 )

現 時 ， 警 方 會 要 求 懷 疑 酒 後 駕 駛 的 ㆟ 士 在 現 場 接

受 呼 氣 測 試 。 據 報 ， 用 作 該 等 測 試 的 手 提 檢 查 設

備 (俗 稱 “ 吹 波 機 ” )被 發 現 失 靈，它 們 顯 示 的 酒 精
含 量 濃 度 讀 數 比 真 正 濃 度 高 出 很 多 。 就 此 ， 行 政

機 關 可 否 告 知 本 會 ：

(㆒ ) 該 等 檢 查 設 備 失 靈 的 詳 情 及 原 因 ；

(㆓ ) 當 局 如 何 處 理 接 受 呼 氣 測 試 的 司 機 對 有 關

測 試 結 果 提 出 的 質 疑 ； 以 及 如 何 確 保 呼 氣

樣 本 所 含 酒 精 濃 度 未 超 逾 法 定 標 準 的 駕 駛

㆟ 士 不 會 被 錯 誤 起 訴 ； 及

(㆔ ) 如 何 確 保 該 等 手 提 檢 查 設 備 操 作 正 常 及 準

確 ？



初初初初    稿稿稿稿
Octopus cards

# (17) 劉 江 華 議 員 (書 面 答 覆 )

就 有 關 八 達 通 的 使 用 事 宜 ， 政 府 可 否 告 知 本 會 ：

(㆒ ) 直 至 現 時 為 止 已 裝 有 八 達 通 收 費 器 的 公 共

小 型 巴 士 數 目 為 何 ； 請 按 路 線 列 出 ；

(㆓ ) 當 局 有 否 研 究 於 的 士 ㆖ 裝 設 八 達 通 的 可 行

性 ； 若 有 ， 詳 情 為 何 ； 及

(㆔ ) 是 否 知 悉 ， 營 辦 八 達 通 的 聯 進 達 有 限 公 司

有 否 計 劃 於 大 型 超 級 市 場 加 設 八 達 通 增 值

器 及 可 使 用 八 達 通 購 物 ？



初初初初    稿稿稿稿
Impact of marine borrow operations on the environment

# (18) 蔡 素 玉 議 員 (書 面 答 覆 )

據 報 ， 土 木 工 程 署 在 未 取 得 進 ㆒ 步 的 水 質 評 估 之

前 ， 便 在 蒲 台 島 西 面 進 行 挖 沙 。 政 府 可 否 告 知 本

會 ：

(㆒ ) ㆖ 址 挖 出 的 海 沙 是 否 提 供 作 迪 士 尼 工 程 填

海 之 用 ；

(㆓ ) 土 木 工 程 署 如 何 確 保 目 前 的 挖 沙 工 程 不 會

影 響 到 附 近 海 域 的 珊 湖 ； 及

(㆔ ) 如 果 水 質 評 估 證 實 計 劃 ㆗ 的 挖 沙 量 對 海 洋

生 態 有 影 響 ， 署 方 有 何 應 變 措 施 ？



初初初初    稿稿稿稿
Curriculum of secondary schools

# (19) 李 家 祥 議 員 (書 面 答 覆 )

政 府 可 否 告 知 本 會 ， 為 讓 年 青 ㆟ 能 適 應 現 時 或 未

來 實 際 生 活 的 需 要 ， 在 ㆗ 學 課 程 裡 ， 當 局 是 否 考

慮 增 加 應 用 學 科 的 比 重 ， 例 如 認 識 毒 品 對 健 康 生

活 的 危 害 ， 以 及 如 何 處 理 銀 行 戶 口 、 信 用 卡 等 財

務 問 題 ， 而 確 保 該 等 應 用 學 科 能 引 起 學 校 和 學 生

的 重 視 ？



初初初初    稿稿稿稿
Children living in poverty

# (20) 劉 漢 銓 議 員 (書 面 答 覆 )

兒 童 是 香 港 未 來 的 主 ㆟ 翁 ， 但 據 香 港 社 會 服 務 聯

會 的 統 計 結 果 顯 示 ， 現 時 全 港 約 有 3 5 萬 5 0 0 0 名
兒 童 生 活 於 貧 窮 線 以 ㆘ ， 約 佔 同 齡 ㆟ 口 五 分 之

㆒ 。 就 此 ， 政 府 可 否 告 知 本 會 ：

(㆒ ) 香 港 的 貧 窮 兒 童 數 字 ， 與 其 他 經 濟 條 件 相

近 的 ㆞ 區 比 較 ， 結 果 為 何 ；

(㆓ ) 現 行 的 教 育、福 利、文 娛 康 樂 及 有 關 政 策 ，

有 否 對 貧 窮 兒 童 給 予 針 對 性 支 援 ； 若 有 ，

詳 情 為 何 ； 及

(㆔ ) 當 局 有 何 長 遠 策 略 ， 加 強 扶 助 貧 窮 兒 童 ，

制 定 更 全 面 的 兒 童 福 利 政 策 ？


